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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财农业预复〔2019〕22号

昌黎县财政局
关于批复县本级安排扶贫资金的通知

昌黎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, 按照你单位上报的追加县本级安排扶贫资金的申请，现批复增加你单位县级财政扶贫资金100万元（其中：就业帮扶项目资金41.48万元）。

请贵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严格执行预算，确保预算资金使用安全高效。涉及专项资金的，应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或挪用。
昌黎县财政局农财股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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